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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苏省科技副总选派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2024年6月

为进一步优化江苏省科技副总选派工作，我厅起草了《江苏省科技副总选派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必要性
为进一步加强科技副总队伍的建设，充分发挥科技副总队伍作用，引导更多科技人才服务企业创新发展，助力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特制定《实施办法》，以进一步规范江苏省科技副总选派工作。
二、制定依据
本《实施办法》起草主要依据是《关于促进科技人才发展的决定》、省委省政府有关加快人才发展的工作部署。
三、起草及征求意见情况
前期，省科技厅区域创新与成果转化处就优化提升科技副总工作，分赴苏南、苏中、苏北开展专题调研，实地走访科技副总合作企业，与科技副总、合作企业、高校院所、科技部门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，充分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经验做法和政策文件，研究起草了《实施办法》（初稿）。经会商省有关部门，对《实施办法》（初稿）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实施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在网站向社会公众征集意见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办法》共分七个部分，明确了江苏省科技副总选派工作的总则、基本条件、主要职责、选派程序、管理评价、支持政策和附则等。其中，总则是对江苏省科技副总选派工作的目的意义、选派原则、管理部门等进行了说明；基本条件、主要职责主要对科技副总、派出单位、合作企业三方提出了要求；选派程序明确了发布通知、供需对接、组织申报、开展审核、公布名单、签订合同等6个方面流程；管理评价主要对评价程序、考核结果、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说明；支持政策明确了入选的科技副总、派出单位、合作企业可享受的支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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